台州学院科研处文件

台学院科发〔2012〕5号



关于申报2012年台州市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的通知
各二级学院、有关部门：
根据台科〔2012〕2号文件《关于2012年台州市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推荐工作的通知》，2012年台州市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申报工作现已开始（详见http://www.tzinfo.gov.cn/newsk.php?cid=187&id=3865）。台州市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实行限额推荐，我校的推荐名额为1名。要申报的老师请根据评奖条件，填写《台州市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推荐书》，连同附件于2012年3月15日前送交科研处，逾期恕不受理。申报材料包括推荐书（一式16份，电子文档一份）、附件2份。成果中涉及重大经济效益的需提供财税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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